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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云溪大队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云溪大队）概况
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云溪大队承担云溪区范围内文化、文物、广播电视、电影、新闻出版(版权),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等领域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33.42万元，其中：人员支出121.47万元，公用支出11.95万元，其中“三公”经费支出3.23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3.23）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项目支出27.39万元。加强了文旅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全年共检查经营单位884家，发现问题30处，现场整改19处，下达整改通知书11份，发放未成年人保护手册1800份，绿书签1000多份，“利剑护蕾”夏季攻势倡议书300份，捐赠图书1000余册，旅游宣传手册1300余份，设置宣传展板40块，张贴横幅25条，张贴海报20张，收缴非法出版物50多册，码书码报300余张，拆除查缴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37台（套），办理行政处罚案件4件。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加强业务理论学习，提高队伍执法水平
组织执法人员参加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线上学习5次，专业法律法规知识考试3次，参加省市培训4次，参加全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活动并获得团体二等奖、案卷纠错一等奖、文书制作二等奖、网络移动执法一等奖的成绩，有效提高了执法人员执法业务水平，使全队执法人员综合素质明显提高，面貌焕然一新。
加强文旅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全年共检查经营单位884家，发现问题30处，现场整改19处，下达整改通知书11份，发放未成年人保护手册1800份，绿书签1000多份，“利剑护蕾”夏季攻势倡议书300份，捐赠图书1000余册，旅游宣传手册1300余份，设置宣传展板40块，张贴横幅25条，张贴海报20张，收缴非法出版物50多册，码书码报300余张，拆除查缴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37台（套），办理行政处罚案件4件。
1.开展“利剑护蕾”专项整治。联合公安、检察院、市场监管等部门，采取明查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区娱乐场所开展了7次联合执法检查，纵深推进我区文娱场所“利剑护蕾”专项行动。行动以来共检查文旅场所179家，出动执法人员85人次，发现问题12处，现场整改8处，下达整改通知书4份，立案查处歌舞娱乐场所1家，检查时发放未成年人保护手册800份，“利剑护蕾”夏季攻势倡议书300份，张贴横幅25条。
2.开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专项整治。重点检查场所内是否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是否接纳未成年人进入场所、证照是否齐全、消防设施是否畅通等问题。同时发挥“文旅安监”监管平台作用，对网吧实施24小时线上监管。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140余人次，检查经营场所164多家，对3家“禁止未成年人入内”标识未张贴在醒目位置的网吧责令当场整改，立案查处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3起。
3.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整治。持续深入开展旅游市场“不合理低价游”“黑导黑社”“虚假宣传”等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检查旅行社相关旅游合同、旅游路线宣传册、导游资质、包车合同等事项。检查中未发现旅行社及服务网点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行动期间，充分结合“文旅云溪”“村村响”进行线上网络宣传，并在“扫黄打非”进校园期间，发放宣传手册1300余份，让游客自觉抵制“不合理低价游”，避免掉入低价组团游陷阱。
4.开展“扫黄打非”专项整治。一是4月26日，在云溪小学开展“扫黄打非”进校园、“护苗·绿书签”行动。活动中共设置展板40块，张贴海报20张，发放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手册1000多张，绿书签1000多份，捐赠图书1000余册。二是突出抓好文化旅游场所“利剑”“清朗”等专项整治，确保网络文化意识形态安全，期间联合相关部门开展联合行动2次，检查经营单位87家。
5.开展出版物市场专项整治。一是以互联网为重点，严厉查处含有淫秽色情低俗、宣扬暴力、教唆犯罪、违背社会公德等禁止内容服务及产品。二是以学校周边、书店、印刷企业为重点，查处是否存在含有宣传自杀、教唆犯罪、渲染暴力、涉黄、涉非等有害内容的青少年出版物。行动开展以来，共发放宣传单2000多份，收缴非法出版物50多册，码书码报300余张。
6.开展打击非法销售、安装、使用卫星设施行为。一是成立了云溪区整治销售、安装和使用非法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明确了部门分工，建立健全了上下联动、平级互动机制，合力推进的良好工作格局。二是重点查处辖区内宾馆酒店、电器店，安装、使用或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情况。今年共召开境外电视传播秩序整治专题工作会议6次，开展集中整治行动6次，检查经营单位158家，出动执法车辆24台，印发宣传资料650份，拆除查缴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37台（套），并对涉事经营户进行批评教育，对经营业主进行立案查处，有效打击和震慑了非法销售、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7.开展文化市场消防安全大检查。开展了“开工第一课讲安全”“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线上消防安全云课堂”等培训学习。同时联合公安、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了文化旅游广电行业安生产联合执法行动4次，共检查文化旅游经营场所256家，发现问题18处，现场整改11处，下达整改通知书7份，提出整改意见12条。
强化宣传手段，提高群众守法意识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文化旅游市场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规范文化市场经营秩序，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和谐、繁荣发展，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1.开展行业宣传活动咨询日。活动期间共设置宣传展板13块，张贴宣传横幅25条，宣传车9辆，发放《知识产权宣传册》1900多册、《知识产权服务指南》300多份，《旅游安全知识手册》700多份。一是开展“315”消费者权益日咨询活动，免费向群众详细讲解文化市场打击销售盗版书籍和旅游消费过程中遇到欺客宰客的注意事项和维权途径；二是开展“4·26”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向广大青少年科普知识产权基本知识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三是开展“6·26”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执法人员现场向群众讲解旅游交通安全、养老诈骗等知识，提醒广大市民文明旅游、理性消费，四是开展“12·4宪法宣传日”活动，
2.结合送电影下乡活动，在电影放映前播放“安全生产知识”“抵制盗版出版物”“文明旅游”“扫黄打非”相关宣传知识78条，全方位宣传普及、提高市民法律意识。
3.开辟了“文旅云溪”微信公众号，设置了“普法宣传”专栏，及时播发“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扫黄打非”“文明旅游”等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
网上数据填报巡查
检查经营单位1200家，报送信息25条，一户一档梳理76家，立案查处经营单位4家。
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4年我单位无预算支出执行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
七、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8、 [bookmark: _GoBack]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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